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陕西报道）陕西省延安市法轮功

学员李树莲女士，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十五日被陕西省榆林市公安

局榆阳分局警察绑架，她在榆林

看守所被摧残致生命垂危，后被

所谓“取保候审”。二零二四年

一月三日，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

局伙同延安市公安局警察把生活

不能自理的李树莲绑架走。 

李 树 莲 ( 李 淑 莲 ) 今 年 65

岁，原延安市卫生学校(现改为

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一九八

九年开始，她就被颈椎骨质增

生、肩周炎、关节炎、内分泌紊

乱、类似席汉氏综合症等多种疾

病折磨，身体每况愈下。一九九

六年六月，李树莲开始修炼法轮

大法，不久折磨她多年的疾病都

不翼而飞。李树莲修炼后，严格

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在

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兢

兢业业，被评为优秀教师。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树莲在榆林市发放法轮功真相

资料，被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

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榆林看守

所迫害；十二月十六日，她的丈

夫曹化山（被迫害流离失所多年

的法轮功学员）在租住房内，被

榆林市国保警察入室绑架，二零

二零年六月才打听到他已被关押

在陕西省渭南监狱。 

李树莲在榆林看守所被摧残

三个多月后，生命垂危，看守所

怕承担责任，这才通知她的婆家

人去办理“取保候审”。李树莲

被接回延安的家里，此时她已脱

了相，瘦成皮包骨，大小便失

禁，臀部、背部有褥疮，她头脑

已不太清醒，问她近期一两天的

事，她都说：记不起，不知道。

把她送到医院就医，大夫见状都

不收治。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榆林

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伙同延安市公

安局警察闯到李树莲家里，把卧

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李树莲

从床上强行抬走。 

此前，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

的疯狂迫害中，李树莲多次被绑

架，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

在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以下

是李树莲被中共邪党迫害的部份

经历： 

“七·二零”当晚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

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当

晚李树莲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

强迫她交出大法书、看诽谤法轮

功的电视节目。次日凌晨三点，

她单位的领导被找来，强迫她签

“不炼功”的保证。后来，警察

开车“送”她回家，三个警察进

屋后，将挂在墙上的法轮功师父

法像、《论语》等四幅挂像及几

本大法书籍抢走。 

进 京 为 法 轮 功 鸣 冤 ， 在 看 守
所、洗脑班遭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李树

莲和丈夫曹化山进京为法轮功鸣

冤遭绑架，被劫回本地后，在看

守所被关押迫害四十多天，之后

又关在洗脑班被迫害二十多天。 

在 陕 西 省 女 子 劳 教 所 第 一 次
遭受迫害 

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王侠视曹

化山、李树莲为眼中钉、肉中

刺，继续实施迫害。曹化山被非

法关押到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迫

害。李树莲被非法关押到陕西省

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见 下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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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8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接上页）两年半。 

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法轮功

学员遭到熬鹰、毒打吊打、长期

戴铐子、穿束缚衣等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李树

莲制止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在

铁窗上被铐挂了两天两夜，后被

隔离在监控室。二零零一年六月

七日，李树莲被关小号，遭吸毒

犯伍春梅、职春玲等毒打，全身

被打的不能动弹，腰部受重伤。

李坚持炼功，被吸毒犯伍春梅、

职春玲吊挂在床上，拳打脚踢、

侮辱折磨，晚上更不许睡觉。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李

淑莲抵制劳教所“转化”法轮功

学员，恶警指使吸毒犯人对她拳

打脚踢；因她拒绝“转化”被长

时间铐在铁窗上。李淑莲以绝食

的方式抵制迫害又被野蛮灌食。 

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第二次
遭受迫害 

二零零三年，李树莲从劳教

所被放出，就被特务跟踪。她和

朋友、熟人在街上打招呼，在没

人的小巷口她被劫持上警车。之

后，延安“610”人员把她绑架

到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进行第二次

劳教迫害。 

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第三次
遭受迫害 

李树莲和丈夫曹化山从劳教

所回来后，延安市“610”一直

对他们严密控制、反复骚扰，无

奈之下，李树莲和曹化山被迫离

家，去榆林打工维持生计。延安

市委书记王侠发现曹化山和李树

莲“失踪”后，大肆叫嚣要不惜

一切代价抓到曹化山和李树莲。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李树莲和丈夫曹化山被延安市公

安 局 政 保 科 和 延 安 “ 610” 绑

架。李树莲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到

陕西省女子劳教所。曹化山被非

法关押到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 

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李树

莲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遭野

蛮灌食，牙被撬掉了好几颗。恶

警见李树莲拒绝“转化”，在寒

冷的冬季，连续几天把她绑到死

人床上。 

李树莲被关在小号里，被两

个吸毒犯包夹。每次打饭时，吸

毒犯拿出李树莲的菜碗，打开恶

警队长发给的药物胶囊，把白色

粉末状不明药物倒入菜碗内，给

李树莲吃。李树莲吃被下药的饭

菜后，胃部胀痛、头痛恶心、全

身无力。 

在陕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李淑莲发放真相资料，被便衣警

察绑架，被恶警固定在床板上迫

害。李淑莲被非法判刑四年后，

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被劫入陕西

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陕西省女子监狱对被非法关

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关严管、体

罚、曝晒、戒具、背铐、约束

服、面壁罚站、电击、毒打、灌

食、注射不明药物、二十四小时

洗脑、熬鹰、不让上厕所等多种

手段进行残酷迫害。 

李树莲被关进监狱后，天天

被残酷折磨。犯人王敏、李爱梅

把李树莲按在地上，用脏抹布、

脏鞋子往她嘴里塞，打的她满身

伤痕累累，还拔掉她十几颗牙。 

三九寒天，包夹刘丽红、李

爱梅多次将李树莲全身扒光，弄

到水房，用凉水管子长时间冲。

李树莲被迫害成精神出现异常，

而恶警和包夹却在犯人中谎说是

炼法轮功炼的。 

在榆林市绥德县看守所遭受
迫害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李树莲和丈夫曹化山回老家的途

中，在榆林市绥德县张贴真相不

干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

警察绑架到绥德县看守所关押迫

害，九月六日被放回。 

在李树莲和曹化山被关押迫

害期间，当地警察趁家中无人，

撬开门锁进屋后，又撬坏了写字

台、箱子的锁，盗走了几台电

脑、打印机、几百元真相币等私

人物品，还在他们家对面安装了

一个监控摄像头。 

长期持续的迫害 

多年来，李树莲与她丈夫、

女儿，及兄弟姐妹、亲戚，每到

敏 感 日 经 常 受 到 当 地 公 安 、

“ 610” 的骚 扰 ， 他们 担 惊 受

怕，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李树莲的丈夫曹化山，延安

中学化学教师，教学工作兢兢业

业，为人热心正直，在延安中学

深受延中师生的尊敬和爱戴。曹

化山从二零零三年三月到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累计流离失所十多

年。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工资无

分文，生活费也没有，靠亲戚接

济。在看守所，仅死刑床就被钉

了五、六次。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树莲遭榆林市当地便衣警察的

绑架；随后曹化山被榆林市国保

局绑架。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她

的下落。三个多月后，榆林市看

守所通知家人（婆家） ，李树

莲被“取保候审”。李树莲的丈

夫被非法构陷审判期间，家人没

有得到任何通知，就被非法判刑

送往陕西渭南监狱关押。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上

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于一九九二

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他以宇宙

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

人修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

法，可以使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

内达到身心净化，道德回升。 

修炼法轮大法福益家庭、社

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

到表彰。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

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

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

维护社会良知，也是应当受到宪

法与法律保护的。在未来法制昌

明之时，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人都面临未来正义法庭审判

和终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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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